
 

 

 

特  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粤中小企函〔2018〕7 号 

 
 

广东省中小企业局关于开展 2018 年国家 
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（技术类） 

享受科技创新进口免税政策资格 
申报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地级以上市中小企业行政主管部门，省有关单位：     

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《关于开展 2018 年国家中

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（技术类）享受科技创新进口免税政策

资格申报工作的通知》（工企业函〔2018〕27 号）要求和《关于

“十三五”期间支持科技创新进口税收政策的通知》（财关税

〔2016〕70 号）、《关于支持科技创新进口税收政策管理办法的

通知》（财关税〔2016〕71 号）的相关规定，现将我省开展 2018

年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（技术类）（以下简称示范平

台）享受科技创新进口免税资格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 

一、符合条件的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（技术类）

向所在地市中小企业主管部门提出书面申请，并按照《关于支持

科技创新进口税收政策管理办法的通知》要求提交相关申请材

料。 

二、请各地市中小企业主管部门组织好辖区内示范平台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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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科技创新进口免税资格申报工作，并于 3 月 20 日前会同财政、

海关、税务部门将审核意见及符合免税条件的示范平台相关纸质

材料一式八份报送我局（技术进步处），并通过电子邮箱发送电

子版材料。省有关单位申报材料于 3 月 20 日前一式八份直接报

我局（技术进步处）。 

 

附件：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关于开展 2018 年国家中

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（技术类）享受科技创新进

口免税政策资格申报工作的通知（工企业函〔2018〕

27 号） 

 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东省中小企业局 
2018 年 2 月 6 日 

（联系人：孙锴、王丽娟，联系电话：020-83135986、

83135804，电子邮箱 zxqjdpt@163.com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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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


